
□ 上海市汇业律师事务所 沈澄 张释文

2024 年 3 月 15 日， 国务院正式公布第 778 号国
务院令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》
（以下简称“《条例》”）， 共 7 章 53 条， 自 2024 年 7

月 1 日起施行。
《条例》 中的亮点颇多， 对于经营者的合规保护

要求进行了完善， 也对实务中争议较大的问题作出了
正面回应， 以下笔者选择其中一些要点进行解读。

明确“瑕疵豁免”

本次《条例》 的一大变化， 便

是不再区分生活消费或非生活消费

对消费者身份的影响， 绕开“消费

者” 身份的问题， 不再通过清单模

式确认什么情况下属于消费者， 因

而可以获得惩罚性赔偿， 而是转而

在第 49 条中规定了“瑕疵责任豁

免”， 即如果“商品或者服务的标

签标识、 说明书、 宣传材料等存在

不影响商品或者服务质量且不会对

消费者造成误导的瑕疵的除外”。

在消费品领域里最早应用该规

则的是食品标签瑕疵类案件， 食品

标签虽然有瑕疵， 但是不影响食品

安全的， 可以按照 《食品安全法》

第 148 条第 2 款最后一句“食品的

标签、 说明书存在不影响食品安全

且不会对消费者造成误导的瑕疵的

除外” 豁免赔偿。

而 《条例》 第 49 条则在两个

方面进一步扩大了责任豁免的范

围：

首先， 该规则适用于所有商品

或服务， 不仅限于食品。

其次， 除了标签标识、 说明

书、 宣传材料等， 还包括了宣传材

料。

应当注意的是， 过往实践中该

规则的准用门槛是比较高的， 至少

须同时满足“不影响商品或服务质

量” 和“不对消费者造成误导” 这

两个条件， 才有可能豁免责任。

免费不免责

《条例》 第 7 条 2 款规定了免

费商品或服务应当符合保障人身和

财产安全要求的红线， 意味着经营

者不能以“免费提供” 或者“赠

品” 为由免责。

《条例》 结合常见的市场经营

实践， 进一步明确了“免费提供”

包括奖励、 赠送、 试用等形式， 并

重点新增了存在瑕疵的免费商品或

服务的合规要求， 应当同时符合三

要件， 缺一不可：

（1） 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；

（2） 不影响正常使用性能；

（3） 充分履行告知义务， 事

先如实告知消费者。

差异化定价

《条例》 第 9 条 2 款规定： 经

营者不得在消费者不知情的情况

下， 对同一商品或者服务在同等交

易条件下设置不同的价格或者收费

标准。

该条通过限制差异化收费、

“价格歧视” 等对经营者的自主定

价权进行了规制， 以期保障消费者

的公平交易权， 以同一商品或者服

务在同等交易条件下应当设置相同

的价格或者收费标准为原则， 以保

障消费者知情权作为豁免情形。

保障消费者选择权

《条例》 第 11 条强化了对消

费者自主选择权的保护， 禁止强迫

消费和二选一等行为， 限制了搭售

组合经营的行为， 具体来说：

首先， 禁止“以暴力、 胁迫、

限制人身自由等方式或者利用技术

手段， 强制或者变相强制消费者购

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， 或者排除、

限制消费者选择其他经营者提供的

商品或者服务。”

对于之前有争议的， 如果发生

强制消费行为的， 相应的消费合同

是可以解除还是可以撤销？ 在《条

例》 生效后应当可以主张合同无

效， 因为 《条例》 属于行政法规，

按照《民法典》 第 153 条的相关规

定， 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强制性规

定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。

其次， 限制“经营者通过搭

配、 组合等方式提供商品或者服

务” “自动续期/续费” 等行为，

应当以显著方式提请消费者注意。

《条例》 第 11 条限制了经营

者通过搭配、 组合等方式提供商品

或者服务， 应当以显著方式提请消

费者注意， 吸收了 《电子商务法》

第 19 条的规定。

《条例》 第 10 条明确经营者

“自动续期/续费” 应当以显著方式

提请消费者注意， 强化了《网络交

易监督管理办法》 第 18 条的规定。

规范电商直播

《条例》 第 14 条重点对电商

直播提出了合规要求， 其第 1 和第

2 款规定了经营者通过电商直播带

货销售， 应当履行消费者保护义

务。

其中， 直播平台需要承担“信息

记录” 义务， 即“直播营销平台经营

者应当根据消费者的要求提供直播间

运营者、 直播营销人员相关信息以及

相关经营活动记录等必要信息”， 结

合其他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， 应当关

注几类信息和对应的义务主体：

（1） 联系信息： 即 MCN 机构、

主播等主体的相关信息。 其上位法系

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》 第 44 条， “网

络交易平台提供者不能提供销售者或

者服务者的真实名称、 地址和有效联

系方式的， 消费者也可以向网络交易

平台提供者要求赔偿”。 此外， 根据

《网络直播营销管理办法 （试行）》 第

22 条， “直播间运营者应当对商品

和服务供应商的身份、 地址、 联系方

式、 行政许可、 信用情况等信息进行

核验， 并留存相关记录备查”。

（2） 经营信息： 主要是交易信

息， 例如支付记录、 物流快递、 退换

货以及售后等交易信息。 （《网络交

易监督管理办法》 第 31 条）

（3） 直播视频： 根据网络直播

服务提供者对网络交易活动的直播视

频保存时间自直播结束之日起不少于

三年。 （《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》

第 20 条）

（4） 处置信息： 巡查发现的违

法和不良信息的处置记录。 （《网络

直播营销管理办法 （试行）》 第 9 条）

老年人和未成年人保护

《条例》 第 15、 第 16 条分别从

保护老年人和保护未成年人出发， 以

消费者纠纷实践中较常见的典型情形

为标靶进行了进一步细化。

在老年人保护方面， 主要是防虚

假宣传。

《条例》 第 15 条规定： “经营

者不得通过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

传， 虚构或者夸大商品或者服务的治

疗、 保健、 养生等功效， 诱导老年人

等消费者购买明显不符合其实际需求

的商品或者服务。” 相较 《条例送审

稿》 虽为新增内容， 但实际是对《广

告法》 《反不正当竞争法》 关于虚假

宣传和虚假广告规定的吸收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 从 《条例》 第

50 条法律责任的设置看， 本条的违

法后果仍然是适用《广告法》 和《反

不正当竞争法》 的相关处罚。

在未成年人保护方面， 主要是防

游戏沉迷。

《条例》 第 16 条规定： “经营

者提供网络游戏服务的， 应当符合国

家关于网络游戏服务相关时段、 时

长、 功能和内容等方面的规定和标

准， 针对未成年人设置相应的时间管

理、 权限管理、 消费管理等功能， 在

注册、 登录等环节严格进行用户核

验， 依法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。”

这是对《未成年人保护法》 和《未成

年人网络保护条例》 相关规定的总结

性反映与充分响应。

个人信息保护

《个人信息保护法》 是在《消费

者权益保护法》 及《条例送审稿》 之

后生效的， 因此本《条例》 也将个人

信息保护的相关规定做了吸收。

《条例》 第 23 条规定： “经营

者应当依法保护消费者的个人信息。

经营者在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时， 不得

过度收集消费者个人信息， 不得采用

一次概括授权、 默认授权等方式， 强

制或者变相强制消费者同意收集、 使

用与经营活动无直接关系的个人信

息。 经营者处理包含消费者的生物识

别、 宗教信仰、 特定身份、 医疗健

康、 金融账户、 行踪轨迹等信息以及

不满十四周岁未成年人的个人信息等

敏感个人信息的， 应当符合有关法

律、 行政法规的规定。”

《条例》 第 24 条则明确： “未

经消费者同意， 经营者不得向消费者

发送商业性信息或者拨打商业性电

话。 消费者同意接收商业性信息或者

商业性电话的， 经营者应当提供明

确、 便捷的取消方式。 消费者选择取

消的， 经营者应当立即停止发送商业

性信息或者拨打商业性电话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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